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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年 4月 21日披

露了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要求，现需对《2022 年年

度报告》部分内容进行补充更正。本次更正不涉及对财务报表的调整，不会对公

司 2022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。 

 一、更正情况 

（一）对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“第四节 公司治理”之“四、董事、监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（五）近三年受证券监管机构处罚的情况说明”进行补

充和更正：  

更正前： 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更正后： 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公司董事长施清岛、总经理沈卫锋、财务总监李增华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

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《关于对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

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》（纪律处分决定书[2022]157号），详见本报告“第六节 

重要事项”之“十、上市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涉嫌违法违规、受到处罚及整改情况”。  

（二）对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“第六节 重要事项”之“十、上市公司及

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涉嫌违法违规、受到处

罚及整改情况”进行补充和更正：  

更正前： 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

更正后： 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公司于 2022年 7月 28日披露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2-065），因涉及现金流量表的数据统计和项目列报不准确，导致公司已

披露的 2021年第一季度、半年度、第三季度及 2022年第一季度现金流量表列报

不准确，相关报告期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的列报未受影响。具体影响科目及金

额请参见前述公告。 

2022 年 10 月 2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《关于对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

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》（纪律处分决定书[2022]157 号），因

公司多期定期报告现金流量表的数据统计、项目列报均不准确，影响科目较多，

导致公司多期定期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，反映出公司财务管理存

在缺陷。公司时任董事长施清岛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时

任总经理沈卫锋作为公司经营管理负责人，时任财务总监李增华作为财务事项的

负责人，未勤勉尽责，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责任。上述人员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

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据此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时

任董事长施清岛、时任总经理沈卫锋、时任财务总监李增华予以通报批评，并将

上述纪律处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 

整改情况：公司认真总结本次差错更正事项的教训，公司相关部门也对造成

此次事件的管理缺陷和内控流程进行了全面的检查，认真总结基础工作规范化的

经验教训，进一步强化对财务会计基础工作的监督和检查，确保财务会计信息质

量。同时，根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，将进一步完善财务人员的后续专业教育制度，

加强对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公司内控制度的学习培训，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

公司财务管理制度，从严把好业务关口，切实规范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，并积极

引进、招聘专业财务管理人员，加强公司财务部门的人员力量。 

二、其他说明 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公司《2022年年度报告》其他内容不变，更正后的《2022

年年度报告》将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。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

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

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三年七月六日 

 


